（0451）《民法请求权分析实例研习（二）》教学大纲

课程：                    民法请求权分析实例研习（二）0451  课程代码102500

授课教师：                朱晓喆、刘洋
                          答疑时间：周二：12:00—14:00 或事先预约
                          答疑地点：法学院401
                          E-mail：liuyang@mail.sufe.edu.cn

课程类别：                专业必修课

课程安排说明：            2025年2月24日—2025年6月13日
                          周五下午13:20—13:00
                          授课地点：一教109
                          课程调整：国家法定假期放假和调课安排，以学校统一安排为准。如学校无统一安排调课，则课程顺延，不再补课。 
                          期终考试时间：2025年6月13日。

教学学时分配表：
	学分
	总学时
	理论教学学时
	实践教学学时
	实验教学学时
	其他

	2
	32
	32
	0
	0
	0




课件网址：                https://canvas.shufe.edu.cn/courses/31520

教材和参考书目：
指定教材：《民法学》，王利明、王卫国、陈小君，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
         
参考书目：《民法总论》（第六版），梁慧星著，法律出版社，2021年出版
         《民法总论》（第二版），朱庆育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
《民法总则》，王泽鉴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预备知识：无

先修课程：《法理学》《宪法学》

课程达成目标	
本课程以民法总则为主要内容，依托我国《民法典》的制度框架和规则设计，一方面向学生传授民法的实证规范、基本法理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也引导学生将理论知识和法律规定应用于具体案例的分析和解决；同时，在适当的位置嵌入比较法的立法经验、司法裁判和理论范式。学生学完《民法学》课程后，在知识水平方面，基本掌握我国《民法典》规范的内涵及其理解适用，对民法学的体系框架、基础原理、应用方法有清晰的认识；在能力水平方面，学生形成逻辑严谨、概念精确、推理严密的法律思维方式，具备运用民法原理和民法规范分析和解决民事案例的能力。

课程设置知识要求：
本课程要求学生深度掌握民法请求权规范体系的核心知识：在民法总则基础上，系统构建法律行为效力规则、代理制度要义及诉讼时效制度的理论基础，精准辨析物权编物上请求权、合同编债权请求权与侵权编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规范构成要件与竞合关系；同时须精通德式请求权基础分析方法论，包括检视阶层技术的主体适格性验证、权利成立要件判断、权利存续状态审查及可实现性评估的完整逻辑框架，并理解比较法视野下大陆法系主要立法体例（如德国民法、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对请求权规范设计的差异化范式。
学生需通过实例研习内化知识应用场景：在复杂民事法律关系中定位核心请求权基础，处理多重抗辩权对抗情境下的规范冲突；掌握多主体连环交易中瑕疵担保请求权传导的体系化解构技术，以及在损害赔偿计算中平衡实际损失与可得利益的理论模型；同步渗透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权利边界认知，强化诚信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量化标准理解，形成兼顾本土规范特色与比较法经验的请求权知识体系。

课程设置能力要求：
本课程要求学生在已系统掌握《民法典》规范内涵、民法体系框架与基础原理的前提下，深化对请求权基础理论的理解与应用能力。学生需精准掌握各类请求权（如合同、物权、侵权、不当得利等）的规范构成要件、法律效果及其竞合顺位（合同→类合同→无因管理→物权→侵权→不当得利），并能熟练运用《民法典》总则与分则规则，辨析复杂案例中的权利变动（如合同效力瑕疵对物权请求的影响）与抗辩权体系（消灭/障碍抗辩），同时具备整合比较法立法经验与理论范式以辅助本土问题解决的能力。
在此基础上，本课程着重培养学生形成逻辑严谨、概念精确、推理严密的法律思维，并具备运用民法原理与规范解决复杂实务问题的核心能力。具体包括：能够精准检索并运用请求权基础（明确“谁向谁、依据何规范、主张何种权利”），通过将案件事实分解为法律要件并系统检验“请求权成立→未消灭→可执行”三阶结构完成严密涵摄；能够撰写逻辑清晰、论证充分的法律文书（如案例研习报告），准确提炼事实、归纳焦点、解释规范并推导结论；能够在模拟实务场景（如诉讼策略设计）中有效识别多重法律关系的互动与权利冲突（如合同无效后返还原物与不当得利的交叉），运用比例原则、诚信原则进行价值权衡与批判性论证，最终形成以预防和解决民事纠纷为导向的实践能力。

课程考核形式
   将各章节内容适时举行课堂讨论，一般在学完各章基本内容之后，用15分钟的时间结合课程重点，展开讨论。另外，为加深学生对知识原理的理解和运用，留一定的课后作业。课程最终论文考核
三次课后作业                       各20%
论文                               40%

试卷结构:
一道案例分析题                   100%

学术诚实
    涉及学生的学术不诚实问题主要包括考试作弊；抄袭；伪造或不当使用在校学习成绩；未经老师允许获取、利用考试材料。对于学术不诚实的最低惩罚是考试给予0分。其它的惩罚包括报告学校相关部门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民法请求权分析实例研习（二）》课程教学要点
教学大纲

第一、二、三讲 请求权基础分析的思维方法（重点）
本讲主要讲授请求权的性质、请求权基础思维方法的构造和运用方式。
思考：
民法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核心特点在哪里？请求权与请求权基础思维方式为何重要？


第四、五、六讲 送货上门的电脑买卖

案件事实
上海的X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急需一批电脑。1月31日，X公司向Y电脑销售公司发出一份书面订单，订购5台某型号电脑，并提出希望尽快得到电脑以便开展工作。Y对订单没有进行直接答复，而是于2月10日向X公司送去5台电脑。X公司将电脑投入使用。 
问题一：Y公司是否有权要求X公司给付货款。 
条件替换：
其他案情相同，不同的是：Y公司在订货后的第二天向X公司送去10台电脑。而且X公司接受这些电脑并投入使用。
问题二：Y公司是否有权要求X公司支付10台电脑的价款？


第七、八、九讲 一房二卖与债权平等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2003年5月20日，湖北省烟草公司随州公司（简称烟草公司）与随州市东城城乡建设服务公司（建设公司）签订《土地转让开发协议》，约定：“烟草公司将一块价值200万元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建设公司开发建设，房屋建成后向烟草公司交付并转移全部底层门面房的所有权。”
2004年9月，建设公司完成房屋开发建设，但并未将门面房向烟草公司交付和转移所有权，而是与袁开国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将一楼门面房全部出售，市值共计500万元。袁开国于签约当日支付购房款，建设公司遂将门面房交付给他们使用。但一直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烟草公司起诉建设公司，并将袁开国列为诉讼第三人，请求其返还房屋，损害赔偿。
问题：烟草公司可以向建设公司、袁开国各请求什么权利？


第十、十一讲 第多余的鱼肉（意思表示的错误）
宁波A公司与上海B公司谈判协商向B销售鱼肉制品。B公司总经理于3月12日指令其秘书用传真给A，需要向A公司购买1万公斤鱼肉制品，每公斤20元人民币，由A公司5月1日之前将货物运至B公司。但秘书将1万公斤误写成10万公斤。A公司以传真回复：“同意贵方3月12日订单，我们将按订单指定的时间之前运至贵司。”
但10万公斤鱼肉制品到货后，B公司只接受了其中的1万公斤，其余的鱼肉制品储藏在货仓中。为避免损失，A公司将多余的9万公斤鱼肉制品运回宁波，支付2万元运费。为了将10万公斤鱼肉制品运往上海，A公司支付了2万元运输费，而如果仅运输1万公斤，仅须运输费4千元。此外，A公司声称：通过正常的商业贸易，出售其余9万公斤鱼肉制品可带来10万元的利润。
问题一：B公司在5月30日向法院起诉撤销9万公斤的鱼肉买卖。该诉请可否得到支持？
问题二：A公司是否有权要求B公司支付价款？
问题三：B公司如撤销合同，A公司得主张何种损害赔偿的权利（或会产生哪些法律后果）？

第十一、十二讲 有问题的“SONY”电视机（瑕疵担保责任）
A公司向B公司（电器销售商）订购100台银色机壳“SONY”电视机。电视机到货时，B公司通知A公司，由A公司自己提货。A公司在对运回的电视机进行检验时发现，（1）由于产品质量的原因，其中一台电视机不能使用；（2）另一台是红色的机壳；（3）还有一台机壳有少量刮痕。A公司立即通报B公司这些情况。A公司为处置上述三台电视机并将其送回B公司，又花费运输费100元。
问题一：A公司是否有权向B公司请求修理、更换、减少价款？或整批电视机全部退货？（说明三台电视机的具体法律效果）
问题二：A公司是否有权向B公司请求损害赔偿？


第十三、十四、十五讲 王利毅、张丽霞诉上海银河宾馆案
原告王利毅、张丽霞之女王翰入住上海银河宾馆，犯罪嫌疑人仝瑞宝进入银河宾馆，企图实施犯罪行为。仝瑞宝先后七次上下电梯，且在宾馆内逗留长达三个多小时，但被告宾馆却无人检查仝瑞宝的证件，也无访客登记。最终，王翰被犯罪嫌疑人仝瑞宝杀害，财物遭劫。
问题：运用请求权基础分析方法对本案请求权状况加以分析。

第十六讲 期末考试
本次无授课内容，安排随堂考试，考试形式为开卷。

课程重点
民法请求权基础案例分析课程的核心在于掌握请求权基础的识别与确定，以及其检索顺序。学生需学会从众多法律条文中精准识别出与案件相关的请求权基础，并按照《民法典》中合同、类似合同、无因管理、物权、侵权、不当得利等顺序依次检索。同时，分析请求权基础规范的构成要件是关键，需挖掘其中隐含的要件，并运用法律解释方法进行科学解释。此外，抗辩权的审查、案例事实的准确提取以及法律适用能力的培养也是课程的重点内容。通过案例研习，学生能够培养对法律条文、学说、判例等法律素材的综合运用能力。

课程难点
课程的难点在于将抽象的请求权方法运用到具体案例中，尤其是处理请求权竞合时，如何准确选择适用的请求权基础。同时，对请求权基础规范的构成要件进行法律解释，并使其与案件事实相匹配，需要较高的法律素养和分析能力。此外，理解证明责任规则在案件分析中的意义，并将其与请求权方法相结合，分析被告防御手段对请求权方法的影响，也是学生需要克服的难点。教师还需引导学生避免陷入形式主义，注重法理发掘，结合文献资料深入研究案例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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